2023年度崇川区农机购置补贴
政策落实情况报告

[bookmark: _GoBack]我区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及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有关文件精神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在实施过程中紧紧围绕“转变农业化发展方式，调整农机化装备结构，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提升农机化作业水平，促进农机综合能力提升”的目标，合理安排补贴资金，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现将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主要情况汇报如下：
一、 全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完成情况
2023年我区收到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中央资金15万元。共补贴各类机具15台，受益户数3户，补贴资金16.85万元，使用往年中央结余资金8.19万元，使用2023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中央资金8.66万元。
二、 主要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责任机制。
区农水局、区财政局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作用，严格资金管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建立健全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机制和内部约束机制，明确任务和责任。
（二）强化工作措施，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切实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工作力度，形成了履职有标准、教育有载体、预警有措施、监督有责任、问责有依据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三）广泛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宣传工作，让群众了解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内容、程序和要求，提高了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知晓率、知情率，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增加了工作透明度，方便群众办理农机购置补贴。
（四）规范程序操作，完善监督管理机制。
严格执行中央、省市的相关要求，规范操作，严格管理。认真落实责任制度，自觉接受省、市相关部门和有关方面的监督。没有向农民和企业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五）强化监督检查，确保补贴政策落实。
充分发挥财政、农水等部门的监管职能，负责督导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全面落实，进一步加大补贴机具核实力度，做到“见人、见机、见票”，核实率达到100%。
